
附件1之附表6 

臺南市113學年度東區崇明國小辦理學習扶助 

表揚活動情形 

績優教師及行政人員 

  

說明：於校務會議中公開表揚學習扶助

授課老師、行政人員、並頒發感謝狀 

 

說明：學習扶助授課老師感謝狀 

受輔進步學生 

 
 

說明：測驗後請學生吃點心獎勵其努力

成果，並發通知單予家長提醒於日後能

繼續保持同樣的方式自主學習。 

說明：頒予進步結案學生獎狀 

 

 
 


